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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（辦公地址:屏東市勝利路9號）
承辦人：謝瓊慧
電話：7362589*210
傳真：7364380
電子信箱：pdc006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18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體字第112532770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(4658386_11253277000_1_4658386_11253277000_1.pdf)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體育署辦理「2023『運動健康 永續臺灣』全

民運動與健康論壇」實施計畫，請貴校踴躍參與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12年8月10日臺教體署全(一)字第

1120031766號書函辦理。

二、在《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》中，聯合國提及「運動作為永

續發展的重要推進力」，點出運動在和平、相互尊重上的

實踐，面對疫情趨緩，各城市逐漸規劃進入復甦階段，各

方利害關係人及全民都應以永續發展思維，逐步重塑時代

意義，預防未來危機。希結合跨部門資源，透過各界深度

互動與討論，將理論與實務結合，強化我國運動與健康政

策推動實力，爰由教育部體育署與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

共同主辦旨揭研討會，實施計畫說明如下:

(一)論壇日期：112年9月19日(星期二)上午9時30分至下午4

時30分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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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論壇地點：張榮發國際會議廳 (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

11號10樓)。

(三)報名日期:自即日起至112年9月8日(星期五)下午5時止

（參與人數以150人為限）。

(四)報名方式：請至報名網址（https://event.gvm.com.tw

/2023nhspc）進行線上報名。

三、執行內容：

(一)專題演講2場：

１、借鏡國外運動日常，談推廣運動與健康的施政成效與

落實的經驗分享，以芬蘭運動政策發展與推行成效為

例。

２、談運動賽事與健康生活的跨域交流，連結世界永續發

展目標。

(二)圓桌論壇4場：

１、談疫情前後，運動型態與環境發展的變化。

２、談學生及成人族群的全齡運動與健康推廣的多元面

向。

３、談臺灣高齡施政計畫，實踐聯合國SDGs目標。

４、談培養國人的健康意識，推行國民運動策略，共同促

進新綠色環保生活。

四、論壇聯絡人：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王小姐，聯

絡電話：(02)2517-3688分機851，電子郵件ivy@cwgv.com.

tw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本縣各國小(不含崇華)
副本：全民運動及產業組

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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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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